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顯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 人  陳彩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

1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192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

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

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

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未依全辯論

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而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1項自由心證之規定，堪認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

違背法令，應已符合上開規定，其上訴具備合法要件，先予

敘明。

二、上訴意旨略以：關於被上訴人之用電位置即新北市○○區○

○路000巷00號3樓（下稱系爭3樓），與同棟2樓（下稱系爭

2樓）住戶於民國112年8月17日致電上訴人之客服中心反應

電費異常，經上訴人派員初步勘驗，發現系爭3樓與系爭2樓

之電表錯接，導致上開二住戶電量互換、電費對調，經當場

改為正確接線及雙方當事人同意後簽名，並自112年8月電費

開始，按正確度數計費，上訴人復將上開處理結果函覆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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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而被上訴人自收受上開會勘紀錄迄今均

未為任何異議，顯係知悉後線路確有錯接情事，且同意上訴

人重新核算錯接期間之電費。又經上訴人查證系爭3樓用戶

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

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紀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

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再依兩造間供電

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負有依用電度數繳納電費之義

務，惟因被上訴人電表之表後線路錯接，導致被上訴人與系

爭2樓住戶用電量互換、電費對調，是被上訴人自應按錯接

期間之原計費標準予以補收或退還，參以系爭3樓之所有權

狀登記日期係88年12月27日，經上訴人核算錯接期間電費，

系爭2樓住戶溢收金額合計74,713元，並已於112年12月11日

辦理退款，至被上訴人則應補繳89年2月至112年6月之電費

合計69,411元。然原判決既依上訴人所提電度表開再封印登

記單認定改接前之電費計算確有錯誤，且上訴人對於錯接期

間遭多收電費業已辦理退款，被上訴人應有短繳電費之利益

而應補繳，原審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

真偽，逕認上訴人未就76年間錯接一事提出證明而為做出判

決，原審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自由心證之規定，及

同條第3項規定之論理及經驗法則、未依證據認定事實違反

證據法則，未充分行使闡明權及未曉諭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或

補充陳述，原審判決應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

令，爰依法提起上訴等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

訴訟類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

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

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論為

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較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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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小輕重，按待證事項與證據之距離、舉證之難易、蓋然

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誠信

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非謂因此得將舉

證責任一概轉換予無庸舉證之他方當事人負擔（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法院為判決時，

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

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

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

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

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

苟其判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最高法

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上訴人於本件主張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

「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記

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

路係於76年即錯接，參以系爭3樓之所有權狀登記日期係88

年12月27日，據此計算被上訴人應補繳89年2月至112年6月

之電費合計69,411元等情，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上

訴人認為76年時錯接僅為推測，亦無法提出直接證據，其推

算計費方式亦有誤等語。經查：

　㈠上訴人雖提出新北市經濟發展局112年9月5日函及112年8月1

8日會勘紀錄及簽到表、上訴人112年9月25日函、退款申請

書及銷貨退回折讓單、退費申請書、承諾書、電度表（開再

封印，變動日期112年8月18日）登記單、電表照片、上訴人

台北南區營業處函稿暨附件等證據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

至31頁、司促字卷第11至24頁），惟觀諸該等證據內容，至

多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12年8月18日現場發覺系爭2、3樓線路

錯接，當場改為正確接線，但尚不足以逕行推論證實何時錯

接。

　㈡至上訴人另以上訴人查證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

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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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

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云云。惟所謂查證之紀錄，不過僅為上

訴人單方留存紀錄，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時曾陳稱：早期

資料已經銷燬，從原告電腦紀錄最早「有可能」動到的時間

點為89年2月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然上訴人

主張電表線路於76年錯接，僅係其推測，尚乏其他證據佐證

核實，且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

據證明電表確實於76年即錯接，則上訴人據以計算電費，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電費即乏依據。本院認原審參酌全辯論意旨

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舉證責任及自由心證所為認定，並未

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或未依證據認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自

無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或同條第3項規定。又原審

於言詞辯論期日已曉諭兩造就本件提出主張及舉證，且經兩

造陳明無其他主張及舉證始就調查證據結果為辯論在卷（見

原審卷第55至57頁），自難認有何違反闡明權行使或未曉諭

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或補充陳述。從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之違背法令

或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以上

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已足認定上訴無理由，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

判決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

用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並應由上

訴人負擔。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

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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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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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楊顯輝  




被 上訴 人  陳彩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192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而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自由心證之規定，堪認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應已符合上開規定，其上訴具備合法要件，先予敘明。
二、上訴意旨略以：關於被上訴人之用電位置即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下稱系爭3樓），與同棟2樓（下稱系爭2樓）住戶於民國112年8月17日致電上訴人之客服中心反應電費異常，經上訴人派員初步勘驗，發現系爭3樓與系爭2樓之電表錯接，導致上開二住戶電量互換、電費對調，經當場改為正確接線及雙方當事人同意後簽名，並自112年8月電費開始，按正確度數計費，上訴人復將上開處理結果函覆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而被上訴人自收受上開會勘紀錄迄今均未為任何異議，顯係知悉後線路確有錯接情事，且同意上訴人重新核算錯接期間之電費。又經上訴人查證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紀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再依兩造間供電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負有依用電度數繳納電費之義務，惟因被上訴人電表之表後線路錯接，導致被上訴人與系爭2樓住戶用電量互換、電費對調，是被上訴人自應按錯接期間之原計費標準予以補收或退還，參以系爭3樓之所有權狀登記日期係88年12月27日，經上訴人核算錯接期間電費，系爭2樓住戶溢收金額合計74,713元，並已於112年12月11日辦理退款，至被上訴人則應補繳89年2月至112年6月之電費合計69,411元。然原判決既依上訴人所提電度表開再封印登記單認定改接前之電費計算確有錯誤，且上訴人對於錯接期間遭多收電費業已辦理退款，被上訴人應有短繳電費之利益而應補繳，原審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逕認上訴人未就76年間錯接一事提出證明而為做出判決，原審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自由心證之規定，及同條第3項規定之論理及經驗法則、未依證據認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未充分行使闡明權及未曉諭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或補充陳述，原審判決應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爰依法提起上訴等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論為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較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大小輕重，按待證事項與證據之距離、舉證之難易、蓋然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非謂因此得將舉證責任一概轉換予無庸舉證之他方當事人負擔（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上訴人於本件主張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記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參以系爭3樓之所有權狀登記日期係88年12月27日，據此計算被上訴人應補繳89年2月至112年6月之電費合計69,411元等情，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上訴人認為76年時錯接僅為推測，亦無法提出直接證據，其推算計費方式亦有誤等語。經查：
　㈠上訴人雖提出新北市經濟發展局112年9月5日函及112年8月18日會勘紀錄及簽到表、上訴人112年9月25日函、退款申請書及銷貨退回折讓單、退費申請書、承諾書、電度表（開再封印，變動日期112年8月18日）登記單、電表照片、上訴人台北南區營業處函稿暨附件等證據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司促字卷第11至24頁），惟觀諸該等證據內容，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12年8月18日現場發覺系爭2、3樓線路錯接，當場改為正確接線，但尚不足以逕行推論證實何時錯接。
　㈡至上訴人另以上訴人查證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紀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云云。惟所謂查證之紀錄，不過僅為上訴人單方留存紀錄，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時曾陳稱：早期資料已經銷燬，從原告電腦紀錄最早「有可能」動到的時間點為89年2月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然上訴人主張電表線路於76年錯接，僅係其推測，尚乏其他證據佐證核實，且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電表確實於76年即錯接，則上訴人據以計算電費，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電費即乏依據。本院認原審參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舉證責任及自由心證所為認定，並未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或未依證據認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自無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或同條第3項規定。又原審於言詞辯論期日已曉諭兩造就本件提出主張及舉證，且經兩造陳明無其他主張及舉證始就調查證據結果為辯論在卷（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自難認有何違反闡明權行使或未曉諭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或補充陳述。從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之違背法令或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以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已足認定上訴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並應由上訴人負擔。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楊顯輝  





被 上訴 人  陳彩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

1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192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

    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

    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未依全辯論意

    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而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1項自由心證之規定，堪認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

    違背法令，應已符合上開規定，其上訴具備合法要件，先予

    敘明。

二、上訴意旨略以：關於被上訴人之用電位置即新北市○○區○○路

    000巷00號3樓（下稱系爭3樓），與同棟2樓（下稱系爭2樓

    ）住戶於民國112年8月17日致電上訴人之客服中心反應電費

    異常，經上訴人派員初步勘驗，發現系爭3樓與系爭2樓之電

    表錯接，導致上開二住戶電量互換、電費對調，經當場改為

    正確接線及雙方當事人同意後簽名，並自112年8月電費開始

    ，按正確度數計費，上訴人復將上開處理結果函覆新北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而被上訴人自收受上開會勘紀錄迄今均未為

    任何異議，顯係知悉後線路確有錯接情事，且同意上訴人重

    新核算錯接期間之電費。又經上訴人查證系爭3樓用戶僅於7

    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

    請電表異動相關紀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

    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再依兩造間供電契約

    約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負有依用電度數繳納電費之義務，

    惟因被上訴人電表之表後線路錯接，導致被上訴人與系爭2

    樓住戶用電量互換、電費對調，是被上訴人自應按錯接期間

    之原計費標準予以補收或退還，參以系爭3樓之所有權狀登

    記日期係88年12月27日，經上訴人核算錯接期間電費，系爭

    2樓住戶溢收金額合計74,713元，並已於112年12月11日辦理

    退款，至被上訴人則應補繳89年2月至112年6月之電費合計6

    9,411元。然原判決既依上訴人所提電度表開再封印登記單

    認定改接前之電費計算確有錯誤，且上訴人對於錯接期間遭

    多收電費業已辦理退款，被上訴人應有短繳電費之利益而應

    補繳，原審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

    ，逕認上訴人未就76年間錯接一事提出證明而為做出判決，

    原審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自由心證之規定，及同條

    第3項規定之論理及經驗法則、未依證據認定事實違反證據

    法則，未充分行使闡明權及未曉諭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或補充

    陳述，原審判決應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爰

    依法提起上訴等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

    訴訟類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

    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

    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論為

    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較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

    之大小輕重，按待證事項與證據之距離、舉證之難易、蓋然

    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誠信

    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非謂因此得將舉

    證責任一概轉換予無庸舉證之他方當事人負擔（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法院為判決時，

    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

    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

    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

    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

    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

    苟其判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最高法

    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上訴人於本件主張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

    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記錄，

    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

    於76年即錯接，參以系爭3樓之所有權狀登記日期係88年12

    月27日，據此計算被上訴人應補繳89年2月至112年6月之電

    費合計69,411元等情，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上訴人

    認為76年時錯接僅為推測，亦無法提出直接證據，其推算計

    費方式亦有誤等語。經查：

　㈠上訴人雖提出新北市經濟發展局112年9月5日函及112年8月18

    日會勘紀錄及簽到表、上訴人112年9月25日函、退款申請書

    及銷貨退回折讓單、退費申請書、承諾書、電度表（開再封

    印，變動日期112年8月18日）登記單、電表照片、上訴人台

    北南區營業處函稿暨附件等證據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

    31頁、司促字卷第11至24頁），惟觀諸該等證據內容，至多

    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12年8月18日現場發覺系爭2、3樓線路錯

    接，當場改為正確接線，但尚不足以逕行推論證實何時錯接

    。

　㈡至上訴人另以上訴人查證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

    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紀

    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

    路係於76年即錯接云云。惟所謂查證之紀錄，不過僅為上訴

    人單方留存紀錄，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時曾陳稱：早期資

    料已經銷燬，從原告電腦紀錄最早「有可能」動到的時間點

    為89年2月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然上訴人主

    張電表線路於76年錯接，僅係其推測，尚乏其他證據佐證核

    實，且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

    證明電表確實於76年即錯接，則上訴人據以計算電費，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電費即乏依據。本院認原審參酌全辯論意旨及

    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舉證責任及自由心證所為認定，並未違

    反論理及經驗法則或未依證據認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自無

    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或同條第3項規定。又原審於

    言詞辯論期日已曉諭兩造就本件提出主張及舉證，且經兩造

    陳明無其他主張及舉證始就調查證據結果為辯論在卷（見原

    審卷第55至57頁），自難認有何違反闡明權行使或未曉諭為

    適當完全之辯論或補充陳述。從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

    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之違背法令或

    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以上

    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已足認定上訴無理由，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

    判決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

    用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並應由上

    訴人負擔。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

    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楊顯輝  





被 上訴 人  陳彩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192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原審判決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而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自由心證之規定，堪認形式上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應已符合上開規定，其上訴具備合法要件，先予敘明。

二、上訴意旨略以：關於被上訴人之用電位置即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下稱系爭3樓），與同棟2樓（下稱系爭2樓）住戶於民國112年8月17日致電上訴人之客服中心反應電費異常，經上訴人派員初步勘驗，發現系爭3樓與系爭2樓之電表錯接，導致上開二住戶電量互換、電費對調，經當場改為正確接線及雙方當事人同意後簽名，並自112年8月電費開始，按正確度數計費，上訴人復將上開處理結果函覆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而被上訴人自收受上開會勘紀錄迄今均未為任何異議，顯係知悉後線路確有錯接情事，且同意上訴人重新核算錯接期間之電費。又經上訴人查證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紀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再依兩造間供電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負有依用電度數繳納電費之義務，惟因被上訴人電表之表後線路錯接，導致被上訴人與系爭2樓住戶用電量互換、電費對調，是被上訴人自應按錯接期間之原計費標準予以補收或退還，參以系爭3樓之所有權狀登記日期係88年12月27日，經上訴人核算錯接期間電費，系爭2樓住戶溢收金額合計74,713元，並已於112年12月11日辦理退款，至被上訴人則應補繳89年2月至112年6月之電費合計69,411元。然原判決既依上訴人所提電度表開再封印登記單認定改接前之電費計算確有錯誤，且上訴人對於錯接期間遭多收電費業已辦理退款，被上訴人應有短繳電費之利益而應補繳，原審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逕認上訴人未就76年間錯接一事提出證明而為做出判決，原審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自由心證之規定，及同條第3項規定之論理及經驗法則、未依證據認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未充分行使闡明權及未曉諭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或補充陳述，原審判決應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爰依法提起上訴等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於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性質，斟酌當事人間能力、財力之不平等、證據偏在一方、蒐證之困難、因果關係證明之困難及法律本身之不備等因素，透過實體法之解釋及政策論為重要因素等法律規定之意旨，較量所涉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大小輕重，按待證事項與證據之距離、舉證之難易、蓋然性之順序（依人類之生活經驗及統計上之高低），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或是否減輕其證明度，非謂因此得將舉證責任一概轉換予無庸舉證之他方當事人負擔（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上訴人於本件主張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記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參以系爭3樓之所有權狀登記日期係88年12月27日，據此計算被上訴人應補繳89年2月至112年6月之電費合計69,411元等情，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上訴人認為76年時錯接僅為推測，亦無法提出直接證據，其推算計費方式亦有誤等語。經查：

　㈠上訴人雖提出新北市經濟發展局112年9月5日函及112年8月18日會勘紀錄及簽到表、上訴人112年9月25日函、退款申請書及銷貨退回折讓單、退費申請書、承諾書、電度表（開再封印，變動日期112年8月18日）登記單、電表照片、上訴人台北南區營業處函稿暨附件等證據附卷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司促字卷第11至24頁），惟觀諸該等證據內容，至多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12年8月18日現場發覺系爭2、3樓線路錯接，當場改為正確接線，但尚不足以逕行推論證實何時錯接。

　㈡至上訴人另以上訴人查證系爭3樓用戶僅於76年間向上訴人提出「開再封印」之申請，嗣後再無其他申請電表異動相關紀錄，故應可據此推定被上訴人所有且由其自行維護之電表線路係於76年即錯接云云。惟所謂查證之紀錄，不過僅為上訴人單方留存紀錄，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時曾陳稱：早期資料已經銷燬，從原告電腦紀錄最早「有可能」動到的時間點為89年2月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然上訴人主張電表線路於76年錯接，僅係其推測，尚乏其他證據佐證核實，且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電表確實於76年即錯接，則上訴人據以計算電費，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電費即乏依據。本院認原審參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舉證責任及自由心證所為認定，並未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或未依證據認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自無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或同條第3項規定。又原審於言詞辯論期日已曉諭兩造就本件提出主張及舉證，且經兩造陳明無其他主張及舉證始就調查證據結果為辯論在卷（見原審卷第55至57頁），自難認有何違反闡明權行使或未曉諭為適當完全之辯論或補充陳述。從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真偽之違背法令或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以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已足認定上訴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並應由上訴人負擔。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